
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担保等事项的核查意见 

 

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通证券”、“保荐机构”或“保荐人”）

作为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喜临门”或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

股票并上市、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

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》等相关规定，对喜临门拟对外担保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，

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由于公司处于快速发展阶段，资金需求不断增加，利用上市公司内部的优质

信用获得发展所需资金十分必要。公司给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，不仅能支持子公

司的发展，也能有效的控制风险。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，公司所属子公司申

请银行授信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 被担保人名称： 

浙江晟喜华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晟喜华视”） 

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：否； 

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：无。 

二、银行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

根据公司所属子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和资金安排，公司所属子公司拟申请银

行授信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、公司拟对全资子公司晟喜华视提供不超过 5,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。2、

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

保的议案》，本次拟担保总额为 5,000万元人民币，该事项拟提交公司股东大会

审议批准。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: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 2017 

年度股东大会之日。经股东大会批准后，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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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授权人签署有关担保协议。超过该等额度的其他担保，按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

或股东大会另行审议后实施。 

三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名称：浙江晟喜华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1,500万元人民币 

注册地址：杭州市五常街道友谊社区洪园游客服务中心 208室  

经营范围：制作、复制、发行：专题、专栏、综艺、动画片、广播剧、电视

剧（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前置审批项目的，在批准的有效期内方可经营）。设计、 

制作、代理国内各类广告（除新闻媒体及网络广告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2016 年 12 月 31 日或 2016 年度，晟喜华视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总资产

682,291,932.67 元人民币,净资产 243,199,133.45 元人民币，营业收入 

283,277,183.98元人民币,净利润 88,995,107.69元人民币。 

四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截至目前，上述担保涉及的协议尚未签署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涉及担

保的母公司喜临门、晟喜华视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。 

五、对外担保情况 

截至 2016 年末，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以外的其他公司存

在担保的情形。 

六、保荐机构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公司给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，有利于子公司的资金

筹措和业务发展。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该事项经公司董事会

审议通过并拟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该事项内部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

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,未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。 

综上，财通证券对喜临门对外担保事项无异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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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

保等事项的核查意见》之签署页）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周涛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韩卫国     

 

 

保荐机构（公章）：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 

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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